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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务〔2021〕4 号

关于发布

《学分认定与转换管理实施细则（试行）》

的通知

各教学单位：

为贯彻落实《学分认定与转换管理办法》，结合我校实

际，制定了《学分认定与转换管理实施细则（试行）》，现印

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特此通知

附件：海南职业技术学院学分认定与转换管理实施细则（试

行）

教务处（教学评价中心）

2021 年 1 月 12 日

海南职业技术学院教务处 2021年1月12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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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海南职业技术学院

学分认定与转换管理实施细则

为更好落实我校《学分认定与转换管理办法》，特制定以下实施

细则。

1、凡符合学分认定与转换条件校间课程学习成果、资格证书类、

创新创业（实践）类、科学研究类、竞赛类、自主选修类学习成果的

学生，可在每学期开学后四周内向所在学院提出书面申请，填写《海

南职业技术学院学分认定与转换申请表》（附件 1），并附相关证明

材料，由学生所在学院初审后统一交教务处。

2、教务处根据学生所取得学习成果类型，从相关职能部门抽取

3人以上(含 3人)组成专家组，由专家组对成果材料进行评审并将评

审意见报教务处，教务处根据学校教育教学总体要求，结合专家组意

见对学生成果学分转换进行认定。

3、专家组成员组成：院校间课程学习成果和资格证书类由教务

处、继续教育以及二级学院等相关人员组成；创新创业（实践）类由

创新创业负责部门、团委、学生工作处以及二级学院等相关人员组成；

科学研究类由科技处以及二级学院等相关人员组成；竞赛类由教务

处、教学资源与信息中心、团委以及二级学院等相关人员组成。

4、教务处对相应课程予以转换并通知学生所在二级学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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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、建立成果学分转换范围动态管理机制。在实际操作过程中逐

步建立《成果学分转换对应列表》（附件 2），供相同/相近事例参

照执行。成果学分转换对应列表根据教育教学实际情况进行动态增

删，并于每学年初公布。

6、本规定之外的其它特殊情况(如创业成功者，对社会对国家作

出杰出贡献者等)可直接向教务处申请，由教务处组织学校教学指导

委员会及相关专家进行审核认定。

7、集体成果成员申请资格人数由取得成果组织方申报，专家组

评审，教务处进行认定。

8、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。其他有关文件规定与本规定不一

致的，以本规定为准。

9、本规定由教务处负责解释。

附件 1：《海南职业技术学院学分认定与转换申请表》

附件 2：《海南职业技术学院学分转换对应表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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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海南职业技术学院学分认定与转换申请表
姓名 学号

所在学院 专业、班级

成果
成果形式：□资格证书□创新创业（实践）□科学研究□竞赛

成果名称： 申请认定学分：

拟转换课程

及学分

课程名称 课程性质 学分 开课学期

申请理由

（对照本办法的相关规定陈述申请学分认定和转换的理由，可附件）

证明

材料

目录

（逐条列出证明材料名称并将材料附于表后，可附件）

1.

2.

3.

4.

专家组

评审意见

签名： 年 月 日

教务处

认定意见

签名： 年 月 日

注：①课程性质填写：专业核心课、专业基础课、公共必修课、公共选修课等；

②证明材料包括：各类证书复印件，参赛证明，论文及所载刊物的封面、目录复印件等；

③此表一式两份，分别由教务处和学生所在院保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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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海南职业技术学院学分转换对应表
类
型

成果名称 主办单位

认
定
学
分

转换
课程
性质

转换课程历史记
录

备
注

资
格
证
书

创
新
创
业
（
实
践）

科
学
研
究

竞
赛

（六）、（七）类不建立转换对应表


